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及部门评价报告

庐江县人民检察院绩效自评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1 办案和专业技术用房运转维护费

2 办案经费

3 聘用制书记员（省招）

4 一般聘用人员经费

5 服装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办案和专业技术用房运转维护费

主管部门 065-庐江县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065001-庐江县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行

数

分

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1 70.10 10 77.04% 7.7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91 70.1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省财政厅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预算，经费开支合理合规，

预算、计划、采购、支付、核算、决算各环节工作符合财政部

门和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

按照省财政厅相关规章制度执行，经费开支合理合

规，各环节工作均符合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工作

要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成

值

分

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办公用房面积
>3000

平方
4000 20 20

质量指标
大楼基础设施，办公办

案设备是否有效运转
有效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预算资金支出进度是否

符合序时进度
符合

部分达成

预期指标

并具有一

定效果

10 6

原因：上半年支出进

度较缓慢，下半年集

中报销情况较多。改

进措施：加强支出进

度监督，督促各部门

及时报销

成本指标
实际支出金额是否控制

在预算安排金额之内
是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

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0 0

社会效益指

标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

程度明

显

达成预期

指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

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0 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是否能够优化人员办公

环境，为单位发展带来

可持续影响

是
达成预期

指标
15 1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分
95 10 10

总分 100 93.7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办案经费

主管部门 065-庐江县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

位
065001-庐江县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

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8.16 218.16 197.73 10 90.63% 9.06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18.16 218.16 197.73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年度办案需求。 保障我院年度办案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分

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办理案件数 ≥800件 1016 20 20

质量指标
案件办理程序规范性

程序规

范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案件办结率 ≥95% 100% 5 5

时效指标 案件办理是否符合规定时效 是

部分达

成预期

指标并

具有一

定效果

10 6

经费支出时效

性有些滞后。

措施：加强支

出进度监督，

及时支付相关

费用

成本指标 总成本可控性
控制在

预算内

达成预

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0 0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

程度明

显

达成预

期指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0 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项目可持续性 是

达成预

期指标
15 1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分 98 10 10

总分 100 95.0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省招)

主管部门 065-庐江县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

位
065001-庐江县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

行数

分

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0.5 80.5 80.5 10 100% 1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80.5 80.5 80.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聘用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助等支付，保障检察业务顺利开展。
完成聘用制书记员工资、社保、公积金等

支付，保障检察业务顺利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

成值

分

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保障聘用制书记员人数 ＝10 人 10 20 2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

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聘用人员经费支出是否及时，是

否影响正常办案

按时支付，

保障办案

达成预

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总成本可控性
≤80.5 万

元

经费支

出 80.5

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0 0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
程度明显

达成预

期指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本指标

不适用
0 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是否能够优化单位人员结构，为

单位发展带来可持续影响
是

达成预

期指标
15 15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分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一般聘用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 065-庐江县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065001-庐江县人民检察

院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5 45 45 10 100% 1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45 45 4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聘用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助等支付，保障检察业务顺利开展。
完成聘用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支付，

保障检察业务顺利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保障一般聘用人员人数 ＝6人 6 15 15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聘用人员经费支出是否及时，

是否影响正常办案

按时支付

聘用人员

经费，保障

日常办公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总成本可控性 ≤45 万元 45 15 1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本指标不适用 0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
程度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本指标不适用 0 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是否能够优化单位人员结构，

为单位发展带来可持续影响
是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分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065-庐江县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065001-庐江县人民检察院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 5 5 10 100% 1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5 5 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高检院着装管理规定和省院换装安排，按服装配置标准，对院检

察官、法警统一换装，保障实际工作需要。
根据省院统一安排按时按质完成换装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经费保障换装人数 ＝20 人 20 15 15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是否按时完成当年换装工作 按时完成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实际支出金额是否在预算控

制内
是

达成预期

指标
15 1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

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0 0

社会效益指

标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
程度明显

达成预期

指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

标
本指标不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本指标不

适用
0 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是否有效提升检察干警形象 是

达成预期

指标
15 1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分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2022 年度办案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高检院和省院相关文件要求推进刑事检察、民事检

察、行政检察、检察公益诉讼发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创

造安全的政治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化的服务环境。坚

持党的绝对领导，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项目主要内容

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

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审查办理提起公诉，控告申诉，刑事

技术，刑事和民事、行政抗诉、公益诉讼、刑罚执行监督检

察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案件，开展检务督察等工作。

项目实施周期：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3.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

我院办案经费项目 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18.16 万元，

因厉行节约，压减一般性支出，实际支出 197.73 万元，主

要用于支付办案相关的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支出审批程序规范，办案程序规范、

效果优良，检察建议具有针对性，提升了执法能力和办案水

平，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二）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保障支付办案过程中所需的办公费、邮

电费、差旅费、培训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

阶段性目标：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履

行“十大业务”检察职能，深度参与社会治安体系建设，坚

决打击黄赌毒和各种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着力

解决影响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维护了社会安定

和谐。办案费用支出审批程序规范，办案经费的实施保障了

执法人员工作的正常开展，提升了检察院的执法能力和办案

水平。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评价项目存在的必要性、项目

管理的规范性和项目绩效的突出性，从而为项目决策提供依

据，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2.绩效评价对象

庐江县人民检察院 2022 年办案经费项目。

3.绩效评价范围

主要是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



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益情

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实事求是。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以《安徽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操作

规程》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为模板，结

合本院案件经费项目特点，做出适当性的调整，确定分值权

重。主要包括决策、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满分为 100

分。

3.绩效评价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由各项指标得分

汇总形成总分，得出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

四个等级。得分在 90 分以上的为“优”，在 80 分至 90 分（不

含）之间的为“良”，在 60 分至 80 分（不含）之间的为“中”，

低于 60 分的为“差”。

4.绩效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

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院办公室进行具体评价工作。



向各业务部门收集反映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完成情况的表格

和数据；审核所收集的基础资料、对于需要现场勘察的，组

织工作组成员进行现场勘察收集资料；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省级预算支出绩

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3〕83 号），

结合我院工作职能和年度重点工作，本着客观、准确、实事求

是的原则，评价工作组从决策、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

对我院 2022 年度办案经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最终

得分为 96 分，评价等级为“优”。从评价结果来看，我院严

格按照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了工作任务，保障了执法人员工

作的正常开展，提升了检察院的执法能力和办案水平。

各项指标评价情况如下表：

办案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果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20 20 30 30 100

评价得分 17.5 18.5 30 30 96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执行情况。

主要评价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

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

合理性等。

该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7.5 分。项目立项依据充

分，程序规范，目标设定和任务部署符合需要，但在绩效指

标设定时，部分指标如“办案效果优良率、案件办案质量优

良率、案件办理时效性”可衡量性不足，现实条件下可操作

性不强。同时，预算编制有待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做到精

准预算。

（二）项目过程情况。

主要评价资金到位率、资金支付及时性、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等。

该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8.5 分。项目业务和财务

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但该项目存在资金支

付及时性不足、序时进度相对较慢的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

主要评价任务实际完成率、质量达标率、完成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等。

该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30 分。项目很好的完成了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和工作任务，在实际完成率和成本结余

率等方面都符合预期目标。



（四）项目效益情况。

主要评价项目实施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持续

影响，以及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等。

该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30 分。通过项目的实施，

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提升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水平和能力，人民群众对

检察工作满意度明显提升。

办案经费项目总分值 100 分，总体评价得分 96 分，评

价等级为“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资金支出实行先审批再使用制度。二是规范报销凭

证审核，按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审核各类原始凭证，要求报销

凭证真实、合规、完整，审批手续齐全，严格按照相关程序

执行。三是合理设置岗位，明确相关职责权限。四是严格遵

守“专款专用”原则，按照具体文件，确保专项资金项目有

效实施。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资金支出进度缓慢，主要原因是部分人员差旅费报销

不及时。

2.预算和决算存在一定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

影响以及各内设机构预算管理意识不够，预算编制和执行有

待进一步加强和细化。



七、有关建议

1.加强绩效运行监控

重视预算编制管理，项目预算的编制直接会影响到单位

日常业务工作的开展，业务处室编制项目方案时要多与财务

人员沟通， 对项目实施内容可能会产生的各项费用要有精

准的预算，尽可能把不确定的因素也考虑其中。项目执行过

程中财务人员要随时监控预算的执行情况，把实时项目执行

率统计数据报告给业务处室进行计划调整与跟进，必要时调

增或调减预算金额。

2.细化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管理意识

我院将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工作，精准编制项目支出预

算，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将项目绩效考核工作列入各部门

考核工作的日常，提高从上而下的重视度，从而进一步提升

绩效管理工作在单位工作中的地位。

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科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

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同时，本部

门将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和编制的依据，不断提

高预算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以《安徽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操作规程》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为模板，结

